
品德與行為標準 
（執行幹部、國際理事、與指派理事） 

 
本組織為服務組織，服務態度與服務對我們來說均有同等的重要性。我們的會員、執行幹

部、國際理事、指派理事、行政幹部、總會職員與社區等都對您的日常行為持有高水準的

期望。獅子會以四個核心價值觀來為誠實與高尚的品德所下的定義即為我們信條的基礎： 
 
品德 - 國際獅子會對個人與職業品性標準設有極高的水準，我們必須盡全力遵守我們組織

的政策與法規來保障我們組織的這項財產。 
 
負責 – 國際獅子會期望所有的執行幹部、國際理事、指派理事均能認真執行其由國際獅子

會所交付之職責，並對其個人行為與工作負責。國際獅子會絕不容忍任何違反準則的行

為。 
 
團結 – 國際獅子會極力維持一個鼓勵創新與團結的服務環境。我們必須以領導精神來訓練

並鼓勵全體會員積極參與並作個人成長。我們鼓勵各位採用開放的胸襟、有效率的溝通與

合作精神。 
 
傑出 – 國際獅子會致力於公平、尊敬與信用。我們必須共同為我們的會員與社區服務，協

助我們的組織達到服務目標。 
 
您的責任應始於對國際獅子會的核心價值觀與行為標準作深刻的了解，您有維護國際獅子

會行為標準的角色。獅子會國際理事會政策中有多項有關行為標準規定，其中有任務宣言

(第 I 條 A 節)、道德信條(第 VI. 條 1.A 節)、服務活動與會員的反岐視宣言(第 I 條 M 節及

第.XVIII 條 G 節)、授証分會的責任(第 V 條 A 節)、向公眾所籌款項之用途(G 條.1 節)、稽

核規定(VI 條 1.A 節)、籌款辦法(XV 條 A.2.f 節.)、糾紛解決辦法(XV 條 L 節)、與隱私權

(XV 條附表Ｄ)。國際憲章與附則、總監手冊、國際理事會政策中與其他資料中均對行為

標準做了詮釋。行為標準與法律規定之間經常有相交之處，您對行為標準與法律規定有不

了解的地方即有責任向國際理事會委員會或總會之有關司(例如，財務與總會運作司負責

審核糾紛解決辦法、憲章與附則司與/或法律司負責審核法律問題)加以澄清。有關問題亦

可向國際理事會、執行幹部、或總會執行長提出。 
 
國際獅子會之行為標準的四個核心價值觀及國際理事會政策為您提供了這方面的說明，使

您了解國際獅子會對您的期望並協助您作正確的決定。這些資料上所提供的答案並非僅有

的答案，您也可應用一般常識來決定甚麼是”對”的行為。請您致力將獅子會以高尚品德作

為服務精神之傳統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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